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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开展政商交流活动的通知

区涉企各相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精神，解决市场主体急难愁盼问题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，按照市优化办《关于转发<关于做好开展政商交流活动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双环组办发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请区涉企各相关单位自本月起通过“政商沙龙”“政商直通车”“服务企业见面会”等多种形式，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政商交流活动，面对面征求对经济发展、社会建设、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，零距离倾听企业诉求。现将有关工作要求如下。
1、 区涉企各相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政商交流活动，活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座谈交流、走访调研、聘请专家授课、政策法规宣讲等。
2、 区涉企各相关单位要对组织开展政商交流活动过程中收集到的问题、意见建议等建立清单，实施台账管理，明确推进解决的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，对企业提出的问题逐项解决。对本部门、区委区政府无法解决需要省、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，请书面反馈我办。
3、 区涉企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政商交流活动的宣传报道，通过主流媒体、公众号等媒介宣传活动开展情况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同时，注重工作创新和经验推广，及时推送工作动态信息。
4、 各相关单位在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时，要严格执行《黑龙江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行为清单》制度和《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关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》规定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涉企服务“十不准”尊重市场主体意愿，不强制市场主体参加活动，不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经营，原则上不重复联系一家企业，不增加企业负担，真正做到“有事上门、无事不扰”。
请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加强政商交流构建亲清郑商关系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，认真组织政商交流活动，切实取得工作实效。请于每月25日前将本部门形成的《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情况统计表》和《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推进解决工作台账》书面反馈我办（区营商环境局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我办将对各相关单位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情况组织抽查检查，定期进行通报。
联系人：刘光宇，联系方式：15504690731，电子邮箱：bsqysj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情况统计表
2.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推进解决工作台账


区委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
2022 年 7 月 12日      

— 1 —

附件1
XX单位XX月份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情况统计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	序号
	活动组织单位
	组织
时间
	活动主题及内容
	参加活动
市场主体数量
	收集的问题、
意见建议数量
	解决问题、
意见建议数量
	宣传报道载体

	1
	
	
	
	
	问题：X个
意见建议X个
	问题：X个
意见建议X个
	

	2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X次
	----
	--------
	X个
	X个
	X个
	





附件2
XX单位XX月份开展政商交流活动推进解决工作台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联系人及
联系方式
	问题、意见建议
	推进解决的责任部门
	整改措施
	整改时限
	是否完成 
	企业是否
满意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每月按时报送区优化办（区营商环境局）

